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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也不会限制医疗物资出口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如出口医疗物资出现质量问题，将依法惩治，绝不姑息

记者从5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商务部会
同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于3月31日发
布关于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的公告。
如医疗物资出口中出现质量问题，将认
真调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维护

“中国制造”的形象，更好地发挥医疗物
资对支持全球疫情防控的重要作用。

出口医疗物资出现质量问题？
有关报道没有客观反映事实全貌

会上，针对部分国家称从中国购买
的口罩等医疗物资出现质量问题的情
况，商务部外贸司一级巡视员江帆表
示，通过多方调查了解，发现有关报道
并没有客观反映事实全貌，有些完全归
咎于中国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实际上原
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外产品的质量
标准不同，还有使用习惯上存在差异，
甚至使用者如果操作不当也能引发一
些质量问题。比如前一阶段，中国出口

荷兰的一批用于个人防护的非医用口
罩被分发给了当地医院使用。她表示，
4 月 3 号晚荷兰卫生大臣发布消息说，
中国新到的一批囗罩，质量符合荷兰官
方标准，并且已经批准下发。

江帆还强调，中国将会与包括荷兰
在内的有关国家和地区加强沟通、深化
合作，同时提示在采购中若出现有关问
题，建议双方企业进行充分的沟通，依
照合同的约定，按照商业化的原则协商
解决。

加强医疗物资质量监管
严把出口产品质量关

江帆介绍，公告要求出口的检测试
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红
外体温计等五类产品，必须取得我国医
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符合进口国家和地
区的质量标准要求，海关部门凭药监部门
批准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验放。

江帆表示，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在
生产、认证、通关等环节加大监管力度，
对假冒伪劣、扰乱秩序的行为，一经发

现将严厉打击，依法惩治，绝不姑息。
在中国主动担当、严把出口产品质量关
的同时，也希望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进口
环节进行必要的质量检验，同时严格按
照产品适用范围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

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司
副司长张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
药监局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质
量监管。截至3月底，共开展针对疫情
防控医疗器械的应急注册检验、应急
评价检验以及监督抽检等各种形式的
检验共计 8069 批次，总体质量状况符
合要求。

中国没有也不会限制医疗物资出口
将为国际社会提供更有力支持

江帆说，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向
好、国外疫情加速蔓延之际，愿意在做
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为有关国家
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中
国没有也不会限制医疗物资出口。

江帆表示，取得我国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的产品注册证的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目前有 2000 多家，对外国采购
商来说，可供选择的供货商数量相对充
足，供货质量更有保障。

她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医
疗物资出口规模一直稳步增长，将为国
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据了解，为保障疫情防控物资有序
通关，海关总署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
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医用口罩、
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等出
口医疗物资，严格凭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验放；支
持企业通过电子方式提交相关证明；加
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坚决查处防疫商
品侵权行为；对于出口伪报瞒报、夹藏
夹带、以假充真、不合格冒充合格等违
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

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金海介
绍，从海关统计数据看，今年 3 月下旬
以来，出口疫情防控物资增幅比较大。
从3月1日到4月4日，全国共验放出口
主要疫情防控物资价值102亿元。

综合新华社、央视

华西都市报讯（丁兆学 张鑫 四川
在线记者 燕巧）4 月 5 日，记者从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火车站
获悉，自4月10日起，广元火车站将首
次开行一趟从广元始发到兰州的动车，
以方便旅客出行。

此次开行的始发动车车次是D773
次，每天从广元始发时间为8点33分，
终到兰州西的时间为当日12点43分。
沿途停靠陇南、哈达铺、岷县、漳县、渭
源、兰州6个车站，耗时4小时10分钟。

据了解，此前已有2对动车途经广
元到兰州，此次开行D773次后，将共有
3对动车往返广元、兰州。

另悉，自4月10日零时起，铁路部
门调整列车运行图，途经广元火车站的
旅客列车对数和列车运行的径路都有
新的变化。其中，广元火车站新增日常
线动车1对、高峰线动车1对。其中日
常线动车1对为广元至兰州西的D773
次和陇南至广元的D774次；高峰线动
车 1 对为重庆西至西安北的 D4081/4
次和西安北至重庆西D4083/2次。

广元火车站提醒广大市民，新图列
车开行详情请以车站公告和中国铁路
客户服务中心 12306 网站公告为准。
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登录12306中国
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车站窗口、火
车票代售处购买车票。

广元始发至兰州动车
10日开行二等座108元

四川火锅店周到的服务全国闻
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向
好，一项新的服务加入这个行列——
备公筷。许多成都人出门第一餐都选
择火锅，大部分人发现，他们面前摆放
的筷子从以前的一双变成了两双。

走进长春市一家东北菜馆，桌上
摆放着公筷公勺，顾客在餐厅用餐
时，每个餐位之间保持不少于1米的
距离，并实行“同排隔位”“对面错位”
的座位安排。顾客落座后，服务员第
一句话提醒道，“欢迎就餐时使用公
筷公勺”。

餐桌上多放一副公筷公勺，每人
两副筷子，其中一副是公筷……随着
全国多地纷纷出台措施推行公筷公
勺，积极倡导文明用餐，你的生活也正
在发生着改变。

使用公筷公勺
“餐桌革命”正在兴起

在北京，“公筷行动公约”发布，引
导市民就餐时使用公筷，并拟将倡导分
餐进食、公筷公勺的文明生活方式纳入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浙江省十
个部门联合倡议在单位食堂、餐饮行
业、居家生活中，全面推进“公筷公勺”；

江苏泰州3月9日出台全国首个《公勺
公筷使用规范》地方标准，对公筷公勺
的使用方法等进行规范；3 月初，成都
五部门联合发出的公筷公勺行动倡议
书，要求餐饮企业服务人员温馨提醒引
导用餐者使用“公筷公勺”。

在餐饮行业，关于推行公筷公勺的
“餐桌革命”正在兴起。

中国饭店协会日前发布倡议，引导
餐饮企业开展公筷公勺双筷健康行动，
做健康饮食习惯的倡行者。倡议提出，
餐饮企业对围桌合餐主动提供公筷公
勺或双筷，引导客人正确使用，阻断餐
桌上的疾病传染途径。有条件的情况
下，提供分餐制服务，提升健康服务理
念，培养客人健康文明用餐意识，倡导
餐桌文化新风尚。

各地的餐饮业也纷纷行动起来：山
东省近日发布《餐饮业分餐制设计实施
指南》，积极推广分餐制，采用“分餐位
上”“分餐公勺”“分餐自取”等方式提供
分餐服务，已得到全省1500多家旅游

饭店的积极响应；广州市 29 家餐饮龙

头企业、星级酒店等，主动推行公筷制；

江西则发布“文明用餐行动”，要求餐饮
服务行业主动提供公筷公勺，推广“分
餐制”“公筷制”“双筷制”，引导消费者
养成健康卫生的用餐习惯。

获机构专家推崇
分餐制要从改变观念开始

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分餐、使用
公筷公勺备受机构和专家们的推崇。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食源性疾患的

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前列，而在

疾病的各类传播途径中，唾液是主要途

径之一。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张宏冰指
出，传统的合餐制为健康埋下隐患，可使
多种病毒、细菌在就餐者之间传播，比如
幽门螺旋杆菌、感冒病毒等都可能在相
互夹菜时不经意间传染给他人。

然而，每当有流行性传染病暴发，
分餐制都会被大力倡导。2003年非典
疫情期间，中国饭店协会专门制定《餐
饮业分餐制设施条件与服务规范》，但
随着非典疫情的结束，分餐制也逐渐被
抛在脑后。

目前推行公筷公勺制，是低成本高
效率保证餐饮卫生健康的有效之举。
不少专家指出，分餐制还是要从改变观
念开始，从每一个人做起，建议能分餐
的尽量分餐，确实不能分餐的做到一菜
一公筷，一汤一公勺。

疫情之下，你是否愿意加入使用公
筷公勺的行列，推动分餐制落地落实？

据新华社

你加入吗？全国多地推行公筷公勺行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滕瑾）记者 4
月5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
因有个别机构肆意牟利、虚假认证甚至
买证卖证，影响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
品顺利出口，该局从即日起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重点查处伪造、冒用、非法买卖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违法行为。

4 月 5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关于开展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
领域认证活动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通知提出四个工作重点，一是重点
查处伪造、冒用、非法买卖认证证书和
认证标志的违法行为。通过重点摸查
辖区内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生产企
业获得认证情况，及时发现相关认证违
法违规行为线索。

二是重点查处未经批准擅自在我
国境内从事认证活动的违法行为。对
发现的非法认证线索，及时进行核查处
理并上报市场监管总局，由总局向社会
发布警示信息。

三是重点检查认证机构认证活动不
规范的问题。针对经批准的认证机构，
重点对其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领域
认证活动进行检查，不断规范认证行为。

四是重点检查认证价格违法问
题。对发现的认证市场哄抬价格、串通
涨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严格按照

《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研究
制定针对性强的监管措施，加大认证执

法力度。畅通全国 12315 平台、12315
专用电话，深挖细查认证违法案件线
索。对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相关的
认证违法案件，要按照《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违法行为的意见》

（国市监法〔2020〕27 号）优先加快办
理，从重处罚。注重与公安、海关、药监
等部门的衔接和协调。利用电视、广
播、网络等传播渠道，广泛宣传，曝光典
型案例。

市场监管总局：专项打击口罩、防护服“买证卖证”


